
赣财购投诉〔2024〕39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DY2024-FW-G0034
二、项目名称：江西省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救援机具类2包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斯蒂尔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抚河南路291号上林春天花园沿街商业南区商铺外街17A室

被投诉人1：江西省鼎跃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嘉言路668号用友产业园二期1号科研楼BC区4楼

被投诉人2：江西省应急管理厅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南路199号

相关当事人：江西巨正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铁路八村401号

四、基本情况

江西省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救援机具类2包（采购编号：JXDY2024-FW-G0034）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预算金额62124000元。采购公告于2024年5月30日发布，于2024年6月28
日发布结果公示。投诉人依法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4年6月24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采购项目已发布中标结果，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一，主要是采购需求中未明确便携式加油器数量、材质以及是否有偿的问题。经查，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中第13.3载明：“核心产品：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核心产品为：背负式风力灭火机”。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中列明标的清单为：背负式风力灭火机10354台；技术参数要求载明：15.配备便携式加油器，容量≥20L，质量≤3kg。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中第15.1载明：“所有投标均以人民币报价（除非招标文件第五章中另有约定），投标总价包含招标文件规定的货物附属售后服务，标准附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安装、调试、检验，培训，技术服务，运送至最终目的的运费和保险费等一切相关费用”。被投诉人1在《质疑答复函》中已答复：“背负式风力灭火机的便携式加油器为通用产品，满足招标文件需求即可”。经查实，便携式加油器为单独产品，并非灭火机的组件。

以上事实表明，招标文件中对背负式风力灭火机的数量做了明确要求，就容量和质量提出了要求，未要求材质，且已明确包含一切费用，未见无偿的条款内容。招标文件中未见加油器数量的描述，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一条：“采购需求应当完整、明确，包括以下内容：（四）采购标的的数量……”的规定，属采购需求不明确的情形，影响潜在供应商的投标。投诉人的投诉事项部分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二，主要是招标文件对背负式风力灭火机更大功率进行加分则油耗更高，将影响灭火效率的问题。经查，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的技术要求中第3点载明：“功率：≥3.0kw”，第六章评标标准技术部分评分点载明：“功率：≥4.kw得1分”。被投诉人1的答复函载明：“背负式风力灭火机发动机的效率反映风力和灭火效率，效率越高，风力和灭火效率越高，有利于森林火灾的扑救”。该评审因素的设定符合采购人的实际需求。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三，主要是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中技术部分的有效风力灭火距离的评分未细化量化赋分的问题。经查，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中技术部分关于有效风力灭火距离要求的评审内容为：“有效灭火距离：≥1.85m得2.5分，≥1.90m得3分，≥1.95m得3.5分，≥2.0m得4分”。

以上事实表明，有效灭火距离评审因素已作区间设置并对应设定分值，未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的规定。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综上，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一部分成立，投诉事项二、三不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撤销合同，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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